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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2           证券简称：维科精华          公告编号：2010-002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暨召开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0 年 2 月 11

日以通讯方式（包括直接送达）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 9 名。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的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宁波维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90％股权的议案》 

为拓展公司内销市场，进一步加强内销资源整合，同时为减少关联交易，公

司将收购关联方宁波维科联合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科贸易”）下属

的全资子公司宁波维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科电子商务”）90％股

权，以搭建网络直销平台。 

根据浙江德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德威（会）财审字[2010]00017

号审计报告，2009 年度维科电子商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维科电子商务总资产为 38,647,354.64 元，净资产为 10,363,411.47 元；

2009 年 1－12 月实现净利润 9,553,956.39 元。 

本次收购将依据上述经审计的净资产执行，维科电子商务 90％股权对应的

收购价为 9,327,070 元。（详情请见公司公告 2010-003） 

公司网络直销平台的搭建将为公司开辟新的销售渠道，是一条费用较少、

风险较低并且符合当前潮流的销售途径，不仅进一步拓展了内销市场空间，

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影响力和占有率。 

因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何承命、周永国、史美信、詹新国回避了

本项表决。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九江维科印染有限公司 55％股权的议案》 

为配合公司针织产业资源整合及筹建“九江维科工业园区”等任务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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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避免同业竞争，公司拟收购关联方维科贸易持有的九江维科印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九江印染”）55％股权。 

根据江苏天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基准日为 2009 年 10 月 31 日的

天衡评报字（2010）第 0005 号评估报告，九江维科印染的 55％股权所对应的公

允价值为 5,917.164 万元。又因企业经营的连续性，本次收购应加上维科贸易按

55％股权所享有的九江维科印染 2009 年 11－12 月的净利润，合计收购价格为

5,944.1945 万元。（详情请见公司公告 2010-004） 

本次收购完成后，九江维科印染将在九江针织产业基地建设中起到重要的产

业配套与支持作用，并待适当时机，公司亦将下属宁波维钟印染有限公司等相关

企业统一搬迁至“九江维科工业园区”。公司将借助“九江维科工业园区”完成

针织产业的跨地域转移，并且通过对现有针织产业的的重组、整合，加快实现产

业升级的目标，打造出一条含“纺、织、印、染、成衣”在内的针织面料及服装

垂直一体化产业链，并逐步完成公司产业在国内的合理布局。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本议案尚须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股权转让协议》在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法定

代表人签署生效。 

因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何承命、周永国、史美信、詹新国回避了

本项表决。 

（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淮安安鑫家纺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既定的经编产业跨区域转移战略方向，公司将收购淮安安鑫家纺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鑫家纺”）51％股权，包括公司关联方宁波维科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科投资”）持有的 46％股权和个人股东冯迪峰持有的 5

％股权。 

安鑫家纺成立于 2007 年 4 月，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自 2007 年成立

以来，一直处于园区建设阶段，尚未正式投产，未产生营业收入与利润。待本次

收购股权后，该公司将作为公司淮安经编产业园区的建设及后期运作的主体。 

根据江苏天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基准日为 2009 年 10 月 31 日的

天衡评报字（2010）第 0004 号评估报告，公司出资 1,578.2511 万元收购安鑫家

纺的 51％股权；同时，淮安当地政府给予了明确的政策支持，将依据项目进展

程度，提供一定的项目补贴款，目前已收 2000 万元补贴款，后续 4000 万元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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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项将逐步到位，公司将按相应股权比例获得上述项目补贴收益。（详情请见公

司公告 2010-005） 

按照公司的总体规划，公司将用 3－5 年时间，分步将经编产业的制造环节

转移至“淮安维科工业园区”，由此完成生产、销售体系的相对分离，形成“宁

波研发、营销窗口带动产业发展，中西部低成本产业基地支持营销拓展”的新型

运营模式。 

因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何承命、周永国、史美信、詹新国回避了

本项表决。 

（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加强战略合作的议案》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基本见底，国内外经济逐步复苏，各领域显现众多投资发

展机遇，2010 年公司将以优化资产配置为主攻方向，除不断调整纺织主营业务

结构和发展方向外，还需加大对其他领域的投入与培育。近年来公司一直摸索着

现代物流的发展方向，随着公司生产规模和领域的不断扩大，亟需高水平物流体

系的建立，为此，公司拟寻求物流领域理想的战略合作伙伴。 

刚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刚泰集团”）成立于1997年，注册资本15880

万元，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目前已成为一家集房地产、物流、矿产、投资、

建材、包装、文化等多行业为一体的民营企业集团公司，并控股一家上市公司—

—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687）。截止2009年12

月底，刚泰集团总资产达28亿元，净资产达14亿元，2009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7.87亿元，净利润2.96亿元。其下属的物流子公司是一家以仓储服务为主的、

进出口和空运物流服务的专业提供商，专为进出口物流提供全面优质的第三方物

流服务，是公司较为理想的物流领域的战略合作伙伴。 

为实现和加强与刚泰集团在物流领域上的战略合作与交流，且便于今后在其

他领略上的延伸合作，公司拟投入 20,000 万元人民币用于与刚泰集团的战略合

作，主要用于其在项目上的拓展，投资期限为一年。上述投入款项拟委托上海银

行宁波分行代为运作。刚泰集团将给予年利率为 20％的固定回报。（详情请见

公司公告 2010-006） 

为确保公司对外投资资金的安全性，刚泰集团将其拥有的位于上海市南汇区

三灶镇9街坊5/7丘总面积为183,815平方米的土地作为本次战略合作的质押担

保；同时，刚泰集团实际控制人徐建刚及其配偶徐飞君将为本次战略合作提供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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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与刚泰集团的战略合作不仅能够促进公司在物流领略上的发展与壮大，

建立符合现代商品配送需求的高效率物流体系，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保

障；另一方面，能够发挥出现有土地、厂房等存量资产的最大效用， 进一步优

化公司资产结构。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待下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

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本次委托贷款的相关协议文本。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期货业务的议案》 

棉花作为纺织企业的主要原料，自棉花流通市场放开以来，影响棉花价格的

因素极为复杂多变，每年棉花价格波动较为剧烈，大大增加了纺织企业采购棉花

的难度。由于棉花等纺织原辅料的采购成本约占纺织企业总成本的 70%，控制好

棉花的采购成本对于纺织企业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公司是一家经营纱、线、家纺、针织等纺织类产品的生产型集团企业，当以

棉花为主的原辅料市场价格出现较大波动时，可能对公司产品毛利及经营业绩产

生重要影响。为规避以棉花为主的原辅料价格发生剧烈波动，公司将通过公司采

购平台参与期货业务，充分利用商品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从而锁定采购成

本，保证产品成本的相对稳定，降低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公司将从事的期货业务主要是以棉花为主的期货品种，且全年期货保证金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为此，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组建公司期货领导小

组，并授权由期货领导小组主管公司期货业务，制订以棉花为主的原辅料期货业

务工作思路，并根据市场变动情况决定保证金投放量、稳步建仓。（详情请见公

司公告 2010-007） 

公司将严格遵守公司制订的《期货业务管理制度》，要求从事期货业务人员

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定期向董事会报告公司期货业务交易与执行情况；同时，加

强资金管理，严格控制好全年期货保证金额度，并由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相关的

审计、监督工作，不断强化对公司期货业务的内部控制管理，做好风险控制工作。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期货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加强公司对期货业务的内部控制，有效防范和化解可能在交易执行、实施

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风险，根据财政部等五部颁发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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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基本运行内控制度》，公司制定

了《期货业务管理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定及通知的

议案》 

公司定于 2010 年 3 月 2 日上午 9 时召开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1、会议召开地点：宁波市和义路 99 号维科大厦 10 楼会议室 

2、会议审议内容： 

（1） 审议《关于与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加强战略合作的议案》 

3、会议出席对象： 

（1）凡在 2010 年 2 月 24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的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 

4、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应持有能证明法人代表资格的有效证件或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

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个人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授权代理还必须持有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 1）、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以在登记截止前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2）登记地点：宁波市和义路 99 号维科大厦 10 楼董事会秘书处。 

（3）登记时间：2010 年 2 月 25 日—26 日，上午 8：00—11：00，下午 1：

00—5：00 

（4）其他事项 

会议为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联系人：赵姝     

邮政编码：315010   联系电话：0574-87341480   传真：0574-87279527 

联系地址：宁波市和义路 99 号维科大厦 10 楼，董事会秘书处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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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2 月 12 日 

附件 1：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为本人（单位）代理人，代表本人（单位）出席于 2010

年 3 月 2 日召开的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该

会上代表本人（单位）依照下列指示就股东大会通告所列的议案投票表决；如无作出指示，

则本人（单位）代理人可酌情决定投票表决。 

 

序 号 表 决 内 容 
同  意

“√”

反  对 

“Х” 

弃  权

“O” 

一 关于与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加强战略合作的议案    

 

委托单位（盖章/签名）： 

委托单位法人代表（签名）： 

委托单位股东帐号： 

委托单位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附注： 

1、 用正楷体填上委托人和委托代理人姓名。 

2、 请委托人在相应栏内打“√”，不打、多打均视为弃权。 

3、 本授权委托书必须由委托人签署；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 

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签署或由董事长、其

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人签署。 

4、本授权委托书并不妨碍委托人本人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届时对原代理人的委托

自动失效。 


